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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建标定〔2019〕 283 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批准《保障性住房设计标准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和征收安置房分册｝》

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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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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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一九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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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为规范保障性住房设计，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基本条件和

功能质量，使保障性住房满足安全、卫生、适用、经济等性能要求，

制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的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和征收安置房的

设计。

1. 0. 3 保障性住

政策和法规，遵循

色建筑标准规定。

1. o. 4 保障性住

1. 0. 5 保障性住

上海市现行相关标

4页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方针、

约用地、节约资源等绿

卡，尚应符合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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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 1 保障性住房 indemnificatory housing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

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一般由经济适用住房（共有产权

保障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和动迁安置房（征收安置房）等

构成。

2.0.2 壁柜 cupboard 

住宅套内与墙壁结合而成的落地储藏空间。

2.0.3 室内净高 interior net storey height 

楼面或地面至上部楼板底面或吊顶底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2.0.4 室内净尺寸 indoor net size 

室内空间墙体内表面之间的水平距离。

2.0.5 标准层 typical floor 

平面布置相同的住宅楼层。

2.0.6 大开间 large bay 

室内围合空间内，尽量减少结构柱、承重墙等结构件，便于室

内空间可变、自由分隔。

2.0. 7 专有部位 exclusive parts 

专有部位是指房屋内业主独立占有、使用的部位。

2.0.8 使用面积 usable area 

房间实际能使用的面积，不包括墙、柱等结构构造、复合保温

层和管道井的面积。

2 • 



3 总平面设计

3. 1 一般规定

3. 1. 1 总体设计应注重居住环境质量的提高，注意建筑与自然

的和谐，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合理进行功能分区，组织好人流和

车流，方便居民生活，有利安全防卫和组织管理。

3. 1. 2 总平面设计应符合城市规划和居住区规划的要求，除应

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 ，还应执

行上海市相关规划管理的规定。

3. 1. 3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按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居

住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DGJ 08-55 的要求，配

置与人口规模相对应的公共服务设施。中心城区以内的可以结

合周边配套条件，利用已有设施。

3.1. 4 总平面中消防车道、消防登高面、消防登高场地设计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和现行上海市工

程建设规范《住宅设计标准》DGJ 08一 20 的要求。

3. 1. 5 居住区域内的道路、绿地和公共服务设施应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元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的要求。

3.2 交通

3.2. 1 居住区域内道路应满足消防、救护等车辆的通行要求，并

符合防灾救灾的要求。道路最小宽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

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 的要求。

3.2.2 保障’性住房建设应按照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

3 



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G/TJ 08一 7 的要求，配

置与居住规模和标准相对应的机动车泊位和非机动车泊位，并按

相关规定配置充电基础设施。电动自行车充电区域的消防设计

应符合现行国家和上海市的相关规定。

3.2.3 地下机动车库应设置于地下一层，地下机动车停车位数

量不应小于车位数的 60% 。

3.3 住区环境

3.3. 1 保障性住房的建筑间距和日照应符合上海市城市规划管

理的有关规定。

3.3.2 场地内风环境应有利于室外活动场地舒适和建筑的自然

通风。

3.3.3 保障性住房应有良好的声环境，环境噪声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的要求，并应符合现行上海市

工程建设规范《住宅设计标准》DGJ 08-20 的要求。

3.3.4 绿地率应符合上海市绿化管理及城市规划管理的有关规

定。绿地率不应低于 35% ，集中绿地率不作为限定性指标，但应

确保社区公共绿地按规定建设，其中道路地坪面积占绿地总面积

不大于 15% ，硬质景观小品占地面积占绿地总面积不大于 5%,

绿化种植面积占绿地总面积不小于 70% ，可供居民进入活动休息

绿地面积占总绿地面积不小于 30% 。

3.3.5 居住区域应进行景观设计，景观设计宜以植绿为主。

3.3.6 绿化设计应采用乔、灌、草结合的复层绿化，每 100. Om2 

绿地面积中，配置乔木不应少于 3 株，灌木量不宜少于 16 株。乔

木宜选用胸径在 0. 08m～0.15m 的青壮树龄苗木，采用大乔木应

有饱满的树冠，不得选用元树冠乔木。

3.3. 7 非机动车道路、地面停车场和其他硬质铺地宜采用透水

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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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设计

4. 1 一般规定

4. 1. 1 保障性住房应为成套性住宅，标准应符合本市中低收入

居民的家庭构成、生活习惯，满足安全、适用、卫生等生活起居的

基本要求。

4. 1. 2 保障性住房

化的设计，选用标；

4. 1. 3 保障性住房
设计前商定设计阶

原则和传递格式。

注：仅设置一台电

包括十四层跃十五层，且

置连廊 。

、比配式结构体系，宜采用标准化、模块

预制构件。

4.2 套型

置电梯不应少于两

设置 。

的十二层至十四层（不

住宅，可直接在屋顶设

4.2. 1 保障性住房每套住宅的分户界限应明确，每套住宅套型

内宜采用大开间的布局方式，应方便空间灵活分隔。

4.2.2 保障性住房应按套型设计，每套应有卧室、起居室（厅）、

厨房、E生间、阳台等基本功能空间。套内宜设壁柜。

4.2.3 套型设计可分为 I 型、 E 型、皿型等三类。各套型的可分

居住空间设置，不宜小于表 4. 2. 3 的规定。

一 5 一



表 4.2.3 保障性住房家庭结构与套型分类、套型模式

套
可分 家庭结构

居住 套型模式 单身 夫妻 核心 主干型 人数
空间数 家庭 家庭 家庭 家庭

1 单人卧室兼起居、餐厅 1 。

I 双人卧室十起居、餐厅 。

型 2 双人卧室兼起居十餐厅 2~ 3 。

单人卧室＋单人卧室兼起居、餐厅 。

双人卧室＋单人卧室＋起居兼餐厅 。 。
]] 

双人卧室十单人卧室兼起居＋餐厅3 3~ 4 。 。
型

双人卧室兼起居＋单人卧室＋餐厅 。 。

双人卧室＋z×单人卧室十起居兼餐厅 。 。

双人卧室＋单人卧室＋单人卧室兼起居＋ 4~ 5 

m 餐厅
。

4 
型 2×双人卧室＋单人卧室十起居十餐厅 。

双人卧室十单人卧室十双人卧室兼起居＋ 5~ 6 

餐厅
。

4.2.4 保障性住房的套内建筑面积不宜小于表 4. 2. 4 的规定，

套型建筑面积不应大于表 4.2.4 的规定。

表 4.2.4 保障性住房的套内建筑面积和套型建筑面积标准

套内建筑面积 套型建筑面积

住宅高度 楼电梯设置规定 Cm2) Cm2) 

I 型 E 型 皿型 I 型 E 型 皿型

三三33m
开敞或封闭楼梯间一座、

52 72 92 
客梯一台

33m＜建筑高度 防烟楼梯间一座、
消防电梯、客梯各一台 40 54 63 

55 75 95 
三二54m

54m＜建筑高度
防烟楼梯间两座

（或剪刀楼梯间一座）、 58 78 98 
主二lOOm

消防电梯、客梯各一台

注： 1 表内的建筑面积均为标准层的建筑面积。

2 区属动迁安置房面积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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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卧室、起居室（厅）

4.3. 1 卧室、起居室（厅）的设置应考虑使用功能的要求。

4.3.2 起居室（厅）布置家具的墙面直线长度不宜小于 3. OOm 。

4.3.3 套型内无独立的餐厅时，起居室应兼有用餐的空间。

4.4 厨房

4.4. 1 厨房应设计为独立可封闭的空间。其使用面积 I 型不应

小于 4. Om2, II 型、田型不应小于 4. 5m2 。

4.4.2 厨房应配置洗涤池、址台、操作台，并预留冰箱及排油烟

机、热水器等设备位置。

4.4.3 单排布置操作台的厨房净宽不应小于 1. 50m；双排布置

操作台的厨房其两排操作台间净宽不应小于 0. 90m 。

4.4.4 厨房宜配设服务阳台，服务阳台上宜设置污洗池。

4.4.5 厨房应设置排油烟设施，宜设置垂直排抽烟道。排油烟

设施应有效防止油烟废气倒灌。设置水平排油烟方式时，应采取

防止油烟废气排放影响相邻住户的有效措施。

4.5 卫生闰

4.5. 1 住宅的卫生间，应至少配置便器、洗浴器、洗面器三件卫

生设备或为其预留设置位置及条件。

4.5.2 设置或预留淋浴隔间的卫生间使用面积不应小于2. 5m2 。

设置浴缸的卫生间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3. Om2 o 

4.5.3 卫生间应有直接采光、自然通风；有多个卫生间时，至少

应有一间有直接采光、自然通风。无通风窗口的卫生间应有通风

换气措施。

7 



4.5.4 卫生间宜设置前室，元前室卫生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向起

居室（厅）或厨房。

4.5.5 卫生间不应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

餐厅的直接上层。

4.6 阳台

4.6. 1 套内生活阳台应设计为封闭阳台。封闭阳台的外窗应采用

中空玻璃，封闭阳台外窗的传热系数不应高于 3. 2W/(m2 • K）。单

套住宅的生活阳台水平投影面积不应大于 5. 5m2 。

4.6.2 每套住宅应设置室外空调机位搁板，空调机位不应设置

在阳台内。

4.6.3 室外空调机搁板应邻近室内空调机位，且应便于室外空

调机的安装、维修。

4.6.4 阳台应预留设置洗衣机的位置及条件。

4.7 层高、净高

4. 7. 1 保障性住房层高宜为 2. 80m 。

4.7.2 卧室、起居室（厅）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 40m，局部不应

低于 2. lOm，且其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面积的 1/30

4.7.3 厨房、卫生间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 20m 。

8 一



5 建筑装饰与装修

5.1 建筑外装饰

5. 1. 1 建筑立面设计应符合所在区域风貌要求，立面宜采用模

块化设计，并兼顾建筑立面形式的多样性。建筑饰面材料应耐

久、耐污、易清洁。

5. 1. 3 建筑外窗主

筑外窗应用技术规

结合的做法。

材效果涂料饰面。

军现行上海前工程建设规范《民用建
/TI 08-2242 勒规定。

缝防水应采用材料防水与构造防水相

室内装修

5.2. 1 保障性住房建噩噩噩噩装修标准不虚低于表 5. 2. 1 的规

定。室内装修材料的、词理嚼合现任国d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 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

范》GB 5022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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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2.1 保障性住房公共部位装修标准

部位 装修项目 装修标准

顶棚 涂料

墙llIT 瓷面砖

单元门厅 地面 玻化砖

踢脚 玻化砖

灯具 节能型吸顶灯

顶棚 涂料

墙面 涂料

地面
一层采用玻化砖，二层及以上楼层平台处采用水泥砂浆地坪，

楼梯间 预匍j混凝土完成面（如梯段为预制混凝土梯段）

踢脚 同地面饰面材料

灯具 节能型吸顶灯

栏杆 不锈钢栏杆

顶棚 涂料

墙面 一层采用玻化砖，二层及以上楼层涂料

消防前室 地面 玻化砖

及 踢脚 同地面饰面材料

公共走道 灯具 节能型吸顶灯

电梯轿厢 不锈钢内饰

电梯门 玻化砖门套

顶棚 水泥砂浆

墙面 水泥砂浆

设备管井 地面 水泥砂浆或细石混凝土

踢脚 水泥砂浆或细石混凝士

灯具 节能型吸顶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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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户内隔墙宜采用轻质墙体或其他非砌筑墙体，宜采用墙

体、管线、装修一体化的装配式隔墙。

5.2.3 保障性住房电梯的设计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相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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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环境

6.0. 1 住宅的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的隔声性能应符合现行国

家《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中住宅建筑的要求。

6.0.2 卧室不应紧邻电梯布置。起居室（厅）不宜紧邻电梯布

置，否则应采取隔声、减震的措施。

6.0.3 保障性住房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应有直接天然采

光，采光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 

的规定。无直接采光的餐厅（过道厅）使用面积不应大于10. Om2 o 

卧室、起居室（厅）、厨房的采光洞口的窗地面积比不应低于 1/7 。

6.0.4 保障性住房套型设计应组织好自然通风，并应符合以下

规定：

1 多层住宅卧室、起居室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

地板面积的 1/15 ；中高层、高层住宅卧室、起居室的通风开口面积

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20 。

2 厨房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10'

且不得小于 0. 60m2 o 

3 明卫生间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20 。

6.0.5 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节能设计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

设规范《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J 08-205 的规定。建筑外

墙宜采用外墙内保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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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经济指标

7.0. 1 保障性住房设计应计算下列技术经济指标：

1 各功能空间使用面积（m2 ）。

2 套内面积（m2 I套）。

3 套型建筑面积＜m2 I套）。

4 套型阳台面1

5 套型分摊 VN套）。
7.0.2 保障性住房

1 各功能空间

合的水平投影面积。

、经济指标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套内面积应

包围的水平面积。

阳台建筑面积之和。

4 套型阳台面

5 套型分摊建筑

积应等于各班能空间墙体内表面所围

7.0.3 标准层套型建筑面积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标准层外墙结构外表面及柱外沿所围合的水平投影

面积之和，求出标准层不含阳台的建筑面积。 当外墙设外保温层

时，应按保温层外表面计算。

2 应以标准层总套内面积除以标准层不含阳台的建筑面积

得出计算比值。

3 标准层套型建筑面积应等于套内面积除以计算比值所得

面积，加上套型阳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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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构设计

8.0. 1 保障性住房可采用装配式氓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

钢－棍凝土组合结构等体系。设计采用的结构体系必须符合国家、

行业及上海市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8.0.2 装配式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结构的整体性。

2 装配式结构的节点和接缝应受力明确、构造可靠，并应满

足承载力、延性和耐久性要求。

3 应根据连接节点和接缝的构造方式和性能，确定结构的

整体计算模型。

8.0.3 装配式结构的平面形状宜简单、规则、对称，质量、刚度分

布宜均匀，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平面布置。

8.0.4 装配式结构竖向布置应规则、连续、均匀．应避免抗侧力

结构的侧向刚度和承载力沿竖向突变，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相关规定。

8.0.5 高层装配整体式提凝土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地下室，地下室宜采用现浇棍凝土。

2 底部加强部位的剪力墙及框架首层柱宜采用现浇氓凝土。

3 顶层屋盖宜采用现浇？昆凝土。

8.0.6 装配式泪凝土建筑在施工图设计基础上应进行深化设

计，其设计深度应满足建筑、结构、设备和装修等各专业技术要

求，同时应符合构件制作、运输、施工等各环节的综合要求。

8.0. 7 预制构件设计应结合工程技术经济条件，合理的确定构

件尺寸、类型及拼装方式。

- 14 



9 设备设计

9. 1 一般规定

9. 1. 1 设备及其管线和预留孔洞设计应做到构配件标准化和模

数化，符合装配式居住建筑的整体要求。

9. 1. 2 设备及其管线敷设在预制构件上的预留孔洞、坑槽、预埋

套管应选择在对构件受力影响最较小的部位。

9. 1. 3 应做好设备管线的综合设计，满足建筑给水、排水、燃气、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设施、供电及智能化等建筑设备各系统功

能使用、运行安全、维修管理方便等要求。

9. 1. 4 建筑内各公共功能的管道、阀门、强／弱电干管、分户水表

和电气设备以及用于总体调节和检修的部件，均应集中设置在建

筑公共部位。

9.2 给排水设i十

9.2. 1 保障性住房生活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城镇给水管网的水

压直接供水；需加压供水时，应选用节能、安全、可靠的供水方式

和加压供水设施，并满足现行行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 140 和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住宅二次供水设计规程》

DG/TJ 08-2065 的相关规定。

9.2.2 保障性住房的最高日生活用水定额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住宅用水定额的中、下限范

围取值，且不宜大于 230L/C人. d）。

9.2.3 分户水表应采用口径不小于 20mm 的干式水表；条件许



可时，可采用远传或 IC 卡等智能化水表。

9.2.4 室外明露和公共部位有可能冰冻的给水、消防管道及屋

顶生活水箱应采取防冻措施。保温材料及防护层的防火性能应

选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 

中规定的不低于 Bl 级标准的材料；保温材料应选用柔性泡沫橡

塑材料，其使用密度不应大于 60kg/m3 ，导热系数不应大于

0. 036W/Cm • K），其他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柔性泡沫橡塑

绝热制品》GB/T 17794 的规定。

9.2.5 住宅应预留安装热水供应设施的条件。六层及以下住宅

应进行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设计，并宜采用集中集热、

分散储热与辅热的半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

9.2.6 四层及四层以上住宅，卫生间连接坐便器的污水立管，应

设置专用通气立管并设连通管。

9.2.7 厨房和卫生间的排水横支管宜设置在本套内，厨房洗涤

盆的废水排水管不应与卫生间的排水管连接。排水管道不应穿

越卧室。

9.2.8 污、废水排水立管的检查口应每层设置。

9.2.9 阳台应设置排水设施，并排入污水系统，同时采取防臭措

施。阳台雨水与设置于阳台的洗衣机的排水可共用排水立管。

9. 2.10 阳台排水与设置于阳台的洗衣机可共用排水立管；洗衣

机部位应采用防干泪和防反溢的专用地漏，地漏水封深度不应小

于 50mm 。

9. 2.11 无存水弯的卫生器具和无水封的地漏与生活排水管道

连接时，在排水口以下应设存水弯；存水弯和有水封地漏的水封

高度不应小于 50mm。

9.2.12 卫生器具和配件应采用节水型产品，相关性能指标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 164 的规定；大便器

一次冲洗水量不得大于 6L，并应采用双档冲洗水箱。

9.2. 13 室内给水干管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衬塑钢管和



管件选用系列》HG 20538 的相关规定 。

9.3 燃气设计

9.3. 1 使用燃气的保障性住房，每户燃气消耗量至少应按双眼

灶和燃气热水器各一具计算，并配置燃气计量表一具。计量表的

规格：天然气不应小于 2. 5m3 / h 。

9.3.2 燃气计量表宜安装在户门外公用部位表箱内，但不应设

置于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内。当设在套内时，应安装在厨房。

设在厨房时，计量表画画自装，或安装在有通风条件的表箱（柜）内，

并应符合抄表、安装…且去全使用要求。

9. 3.3 封闭楼梯间

或设置可燃气体管、

敞开楼梯间内确需、

用金属管和设置切

9.3.5 燃气管的管

准的管材。 燃气管过
建设规范《城市煤气、舟，h

具体规定。

墙、地板夹层、吊顶

和其他符合相关标

合现行上海市工程

9.3.6 燃气热水器应设置在厨房或服务阳台内有通风条件的部

位，并应设置排至室外的专用废气排放管，严禁与排油烟机烟道

合用 。

9.3. 7 安装燃气热水器的场所应预留安装位置和烟气可直接排

放至户外大气的排气孔。

9.3.8 厨房宜设燃气泄漏报警装置。

9.3.9 燃气设计相关的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

气设计规范》GB 5002 8 及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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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管道工程技术规程》DGJ 08 10 等的规定。

9.4 通凤与空调设计

9.4. 1 厨房的炉灶上方应设计预留厨房排油烟装置设置条件，

并设置排烟道。排油烟机的排气管道可通过竖向排气道或外墙

排向室外，并应采取防止支管回流措施。

9.4.2 卫生间应在外墙设置排向室外的通气孔，元外窗的卫生

间应设置防止回流的机械通风换气装置，并设竖向通风排气道。

9.4.3 保障性住房的户内主要房间应预留安装空调设施的位置

和条件。

9.4.4 室内空调机的冷凝水应有组织地排放，应预留冷凝水排

放立管及主要房间的接口。空调室外机的冬季融霜水应有组织

地排放，应预留排放立管及接口。

9.4.5 户内空调器设置按分体式空调机选用，预留空调室外机

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能够顺畅地向室外散热，并保持室外机的良好通风环境。

2 室外机安装位置散热侧外周不应有遮挡物。

3 应有合理的室外机安装和维护操作空间条件。

4 室外机的位置不应对室外人员形成热污染。

5 避免噪声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9.5 电气设计

9.5.1 每户均应设低压电表计量，多层住宅的电表宜在底层集

中安装，高层住宅的电表应按楼层集中设在管井或壁鑫内。

9.5.2 中高层及以上高层保障性住房的住户垂直配电干线宜分

区采用预分支电缆、封闭式母线槽，垂直干线所供层面宜相等。

9.5.3 中高层及以上高层保障性住房公共部位照明应分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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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配电箱，配电箱内设自切开关。

9.5.4 客梯、消防电梯及附近的防排烟风机等重要设备可采用

一组消防双电源箱供电。

9.5.5 消防设备配电干线应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

9.5.6 住户配电箱宜设置在非结构墙体中，且安装墙体的厚度

不应小于 200mmo

9.5. 7 预制墙体上设置的配电箱、开关、插座的接线盒，其预埋

预留位置不应影响结构安全，且需预留进出管线的空间。

9.5.8 保障性住房电气设计的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

建设规范《住宅设计标准》DGJ 08-20 的规定。

9.6 智能设计

9.6. 1 保障性住房小区应设置安保控制室，控制室宜设置在

一层。

9.6.2 智能化系统配电应有专用回路，楼宇访客对讲系统的电

源和电信间电源应由公共照明配电箱的专用回路引出。

9.6.3 户内信息配线箱宜设置在非结构墙体中，且安装墙体的

厚度不应小于 200mmo

9.6.4 预制墙体上设置的信息配电箱、信息终端的接线盒，其预

埋预留位置不应影响结构安全。

9.6.5 保障性住房智能设计的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

建设规范《住宅设计标准》DGJ 08- 20 的规定。室内各信息终

端，应按照规越要求配套设置供电电源。

9.6.6 保障性住房套内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上

海市地方标准《住宅小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 31/294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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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的

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要求（或规定）”。

20 一



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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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筑抗震设计规程师GJ 08 9 

33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居住建筑设计规程》DG/TJ 08 2071 

34 《建筑抗震设计规程师GJ 08-9 

35 《住宅二次供水设计规程师G/TJ 08-2065 

36 《城市煤气、天然气管道工程技术规程》DGJ 08一 10

37 《住宅小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 3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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